难以承受的“社区”之重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而实际上，现在以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主的基层虽然在被“夯实、壮大、整合、强化”，但“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却在这种趋势中不断被边缘化。
201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全社区。”

而在2009年5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公布第一批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目录，涵盖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基层医疗卫生、基层文化科技服务等９大类领域５０种岗位（参见附1）。 

从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社区居委会正在被大量赋予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而为了实现这种职能转变，社区也逐步走向臃肿的官僚化道路，远远超过传统中几张办公桌、几个老大妈的规模了。

然而，法律意义上的社区居委会毕竟与政府不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但更明确指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自治”才是社区居委会的应有之义。况且，《意见》中所提到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并非政府工作，谈不上是居委会“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我们不禁要反思：“社区”有足够能力担当这么多职能吗？
中国“社区”的发展历程
“社区”是个舶来品，并非源自中国。“社区”原本也不是中国人今天所理解的行政意义上的名词，而是一个社会学的术语。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其著作《社区与社会》中提出了“gemeinsehaft”一词，是指具有共同习俗、共同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构成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后来，英语学者将其翻译为Community，而费孝通、吴文藻等学者将其引进中国，并翻译为汉语的“社区”。

为解决工业化时代的诸多社会问题，关注“社区”的工作方法逐渐受到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重视，其中又以“社区发展”运动最为轰轰烈烈。1955年，联合国发布的《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文件专门就“社区发展”加以界定，认为“可以暂时把‘社区发展’定义为旨在通过整个社区的积极参与和全面依靠社区的首创精神，来为社区建立一种经济条件和社会进步的一种过程”。自此，国际社会开始真正注意和重视社区的发展和建设，社区建设成为一项世界性的运动。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社区发展战略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普遍应用起来。

不过，“社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曾出现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只有吴文藻、费孝通等一些社会学专家进行过村落等小规模社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主要生活在权力高度集中、经济高度计划的体制中。在城市里，计划经济下的国企不仅从事生产等活动，也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服务和基层行政管理服务，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同样如此。所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生活在“单位”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社会福利服务与基层行政管理服务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沉重负担。尤其在九十年代，在大范围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与重组之后，“单位”逐渐淡出视野。但面对转型社会的诸多难题，新型基层管理模式也在不断探索中。也许是看到“社区”一词在西方变得日趋热门，“社区发展”等工作也富有成效，中国民政部于1986年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以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

1993年8月，民政部、国家计委等14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明确要求把社区服务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希望通过设立社区服务站、扶持社区服务业的发展来解决国企改革过程中的福利社会化问题。

而在90年代，伴随着国企改革大潮的是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风潮。政府大量冗员和被精简的社会管理职能都被转移至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的基层。民政部1991年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要求各地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基层政权建设。1998年机构改革时，民政部被赋予了“指导社区服务的管理，推动社区建设”的职能，原基层政权建设司也更名为基层政权和基层建设司，并沿用至今。

1999年，民政部又启动了“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选择社区服务和城市基层工作基础比较好的26个城区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起草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从以上演化中可以看出，“社区”已经逐渐褪去了学术性的本源含义，变成了一个行政意义和功能意义上的名词。西方人眼中的“社区”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或统一的人文传统或文化精神，更多的是指街巷、里弄、村庄等自然型的城市和农村区域共同体。所谓“社区发展”、“社区建设”都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的。但中国政府却从行政角度出发，把一群只是居住在一起的人称之为“社区”，甚至连农村的村落和集镇也不在此范围之内。

由于法律赋予中国的“社区”（主要是城市社区）以居民自治的地位，而主管部门民政部又赋予其“社区建设”重任，所以中国的“社区”从身份上看是比较复杂的，对“社区”的研究和探讨也是五彩缤纷的。本文仅从功能的角度分析中国社区所肩负的重任。

中国社区的功能

1、中国社区功能发展概要
在改革开放前，尽管城市居民主要生活在“单位”里，但依然存在着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3年，时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的彭真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中建议:“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必须建立，它是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也不是政权组织在下面的腿；城市街道不属于一级政权，但为了把很多不属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为了减轻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还需要设立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从中可以看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在初期承担的职能并不多。
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街道的机构和职能迅速膨胀，街区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全面实行基层行政管理，组织生产，在司法、公安、卫生、医疗、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职能权力空前膨胀。直到“文革”期间，“单位制”才重新抬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社区服务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的单位、组织、群众、工作、设施、活动等等几乎一切都被逐步纳入到社区的名下，不仅街道辖区内与街道不相隶属的单位总体上都被称作社区单位，还出现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中心、社区学校、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劳动保障中心等专属街道管理的社区单位和社区设施，甚至“街道居委会”都变成了“社区居委会”，一些街道机构本身也被社区的名头所代替。

而1993年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提出，服务业由社区福利业、便民利民服务业和职工社会保险服务业构成。由于社会保险服务业由专门的政府机构执行，实际并未纳入社区工作的范围，因此当时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服务只有社区福利业（包括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和儿童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业（家务劳动、居民生活服务系列和文体服务）。

1992年10月，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召开“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社区服务”的概念又被延伸至“社区建设”。《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在强调拓展“社区服务”的同时，更在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若干方面提出了要求，以“加强社区管理，理顺社区关系，完善社区功能，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005年8月，民政部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的全国社区建设工作会议中提出，把创建“和谐社区”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和落脚点，希望社区能够通过提供满足居民需要的服务，担当起现代化城市管理的重任。

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又指出：“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的社会管理任务更加繁重、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更加突出”。至此，社区居委会背负了三大功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

2、中国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任务已经从1954年法规规定的三项任务发展到多头、多类的几十个方面，涉及到民政、公安、司法、市政、人事、督察、经济、劳动、环卫、环保、经济、房管、计划生育、爱国卫生、防汛、消防、抢险救灾、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优抚、拥军优属、人民武装、人民防空、科协、民族事务、侨务、残联、殡葬、老龄等各个领域的组织管理工作。街居基层组织承担的上级安排的任务高达130一150项，组织管理功能严重超载，实际上己经无法承担和落实。

当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关的街道办事处难以完成重任的时候，重任就被分解到更基层。例如，《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就要求社区居委会“要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全社区。”其中的社区教育、住房保障、消费维权等很多工作，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明显是强行摊派给社区居委会的工作。
究其原因，在于：尽管居民委员会是法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它并没有自主支配的资源，人事、财政均受制于政府，故不得不承担政府下达的各类任务。这样，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的众多事务实际上由居委会执行。所以，在街居制下，居民委员会已经被“行政化”，成为行政权力的延伸，成为党和政府在城市基层开展社区政治动员和行政管理的一体化工作体系。

而且，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口流动增多、社会治安不稳定等问题，政府对于社会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也对基层工作的越来越重视，居民委员会不断被赋予新的行政功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区公共事务，居委会门里门外挂的牌子也越来越多。笔者在北京很多社区调查时发现，几乎每个社区的办公室外除了挂有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委会的铭牌外，还有17块工作站（服务站）的铭牌，分别为：

社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站；文体活动服务站；计划生育服务站；老龄工作服务站；残疾人康复站；青少年教育工作站；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志愿者服务站；来京人员和出租房屋服务站；社会捐助工作站；红十字服务站；社情民意接待站；民事调解工作站；法律服务工作站；消费者维权工作站；党（团）员服务站；文明市民学校。

在看到政府行使的劳动与社保、计划生育、法律、治安、文化等功能都转移至“社区”的同时，笔者还注意到，很多社区只有10-15名工作人员，人员数量还不及铭牌数量多，相关工作的质量也可想而知。
从全国层面来看，居民委员会也普遍任务繁重。虽然《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仅仅赋予居委会政治整合、公共服务、纠纷调解、治安维护、政务协助和民意表达等六大任务，但是居委会实际承担的社区工作内容远远较此繁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至少赋予了“社区”60项工作职能（参见附2），而类似于《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这样并非法律法规的红头文件，又随意摊派给社区居委会不计其数的工作。如此繁多的工作，不仅使相关工作质量得不到保障，更会让居委会疲于应付行政差使，而难以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有的作用。

分析与结论
近几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社区工作”的重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摇身一变就披上了“社区工作者”的外衣，每周去社区警务室一趟的警察也变成了“社区民警”。但是，“社区”原本只是个非正式组织，但在现今中国，它却成为活跃在行政与社会界一个炙手可热的主体。这不禁让人生疑。

跟西方国家把学校等社区机构作为社区服务的中心不同，中国的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居委会及其附属的各工作机构。尽管社区居委会在法律上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民政部和更高层却通过“社区建设”等手段不断强行摊派工作任务，从公共服务到社会管理、再到维护稳定，不一而足，把社区居委会当成是政府的延伸，使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工作的承受层、操作层、落实层。这种角色模糊和职能错位，让居委会成为走上了行政化道路的“准政府机构”。

据此，对于中国社区性质的分析，基本可以达成共识，即政府主导的行政型。这跟社区主导的自治型和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都不同。正是如此，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将上级的职能不断转嫁给下级，从国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到市（州、盟）、到区（县、旗）、再到街道办事处，甚至没有行政级别的社区也被卷入。

因此，当前所谓社区居民委员会虽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名，实际上“社区制”不过仍然是政府行政强势主导下的“街居制”。在社区建设、管理、发展和服务中唱主角的是基层政府机构，支撑并实际主导社区运作的基层组织依然是政府性质的“街道办事处”和高度依附政府的“社区居委会”。这种街居制，本质上不过是强化对城市社会的行政管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制社会管理。

透过中国社区发展史，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脉络：中国执政者发现了西方国家在“社区发展”工作中发现的社区潜能和优势，继而将其套用来为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方式服务。西方国家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而采用的社区工作方法，给中国的当政者延续自身的政治体制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由于与中国政治体制不兼容，西方在社区工作中进行的“政府治理”工作，并没有被引入中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市场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但中国的社区模式依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高度集中体制。这一体制甚至借助着所谓的“社区建设”、“社区发展”而愈演愈烈。“社区”以较低的成本，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牢牢抓紧基层资源奠定了基础。打着“社区”的旗号，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得以延续。

抛开政治治理问题不谈，仔细观察当前的“社区”，我们还会有疑问：中国的社区工作是否如期待地那样解决了社会问题？它究竟只是一项加强政治控制的工具，还是具有实效的一项社会工作？除了养老、助残等少数福利性质的工作以外，就业、住房、犯罪等问题是否依然如故、甚至有所恶化？甚至社区颇受重视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并不为居民们看好。大医院依旧人潮涌动，而社区卫生机构门可罗雀。更别提那些就业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工作了。

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社区”都是一个跟其成员密切相关的概念。社区的功能主要由其成员来界定，因为每个社区的需求不会完全相同。中国大规模、甚至狂热的“社区建设”运动，表面上看是出于为社区成员提供更好的服务之目的，而实际上不过是强化自身对基层的控制。政府赋予“社区”的各项职能，也不过是政府在向下进行权力扩张。

在转型期特征愈加明显的当代中国，“社区”的异质化愈加突出，“社区”本身的力量也愈加薄弱。将庞大的行政管理职能下移至薄弱的社区，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些已经成为社区难以承受的职能之重。

历史总是相似的。当“社会管理创新”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推广的时候，“社区”职能的膨胀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代居委会、街道办等基层机构的职能膨胀何其相似！

当把社区居委会规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落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明天的“社区”就是昨天的“单位”。（完）

附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第一批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目录 

	序号
	工作领域
	主要工作内容描述
	主要岗位名称

	1
	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
	在街道（乡镇）、社区（村）从事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协调、劳动监察及相关事务等管理服务工作。
	如劳动保障协理、人力资源开发协管、劳动关系协调协理、劳动监察协理等。

	2
	基层农业服务

 
	在农村基层从事农业、扶贫开发等公共服务工作。
	如村支书（主任）助理、新农村建设指导、农技推广服务、农业信息咨询、乡村科普服务、农业技术指导、乡村扶贫开发等。

	3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在乡镇、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卫生防疫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从事医疗、卫生、保健、防疫等辅助性服务工作。
	如乡村医疗卫生辅助服务、基层计划生育服务协管、乡村卫生院护理服务、乡村（社区）公共卫生监督协管、乡村（社区）卫生防疫协管、乡村（社区）妇幼保健、社区护士、社区卫生服务等。

	4
	基层文化科技服务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为居民提供文化、科技、体育等公益服务。
	如乡村（社区）文化服务、乡村（社区）文化室管理、乡村（社区）文化宣传、乡村（社区）科技服务、乡村（社区）体育服务等。

	5
	基层法律服务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为居民提供从事普法宣传、民事调解等服务工作。

 
	如司法协理、普法宣传、民事调解协理等。

	6
	基层民政、托老托幼

助残服务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从事政府资助的为居民提供社会工作助理、托老、养老、托幼、助残等服务工作。
	如民政助理、社区托（助）老服务、社区托幼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助残服务等。

	7
	基层市政管理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从事政府加强城市公共事业、公共事务管理等辅助性管理工作。 
	如道路交通协管、消防安全协管、环境保护协管、城市规划协管、市场协管、流动人口协管、治安维护协管等。

	8
	基层公共环境与设施管理维护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从事公共设施设备管理、养护、清洁、绿化等工作。
	如乡村道路维护、乡村水利设施维护、廉租房配套设施维护、社区（村）公共环境绿化、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村）公共卫生保洁等。

	9
	其他
	各地开发的其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
	如社区主任助理、低保协管、残疾工作协管、社区矫正协管等，以及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等岗位。


附2：赋予社区职能的法律法规一览

	序号
	立法机关
	法律法规
	生效日期
	职  能

	1
	全国人大常委会
	残疾人保障法
	2008-07-01
	社区康复

	2
	全国人大常委会
	禁毒法
	2008-06-01
	社区戒毒

	3
	
	
	
	社区康复

	4
	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业促进法
	2008-01-01
	社区公共就业服务

	5
	全国人大常委会
	未成年人保护法
	2007-06-01
	社区公益上网服务

	6
	全国人大常委会
	传染病防治法
	2004-12-01
	传染病防治

	7
	全国人大常委会
	科学技术普及法
	2002-06-29
	社区科普

	8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防教育法
	2001-04-28
	社区国防教育

	9
	全国人大常委会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996-10-01
	社区老年人服务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
	体育法
	1995-10-01
	社区体育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1990-01-01
	社区服务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2006-04-29
	社区法制宣传教育

	13
	国务院
	残疾人就业条例
	2007-05-01
	社区残疾人就业

	14
	国务院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1999-10-01
	公益性社区劳动服务

	15
	国务院
	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9-11-17
	社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16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2009-03-17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17
	
	
	
	社区健康教育

	18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节油节电工作的通知 
	2008-08-01
	社区节油节电

	19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 
	2008-03-28
	社区残疾预防

	20
	
	
	
	社区残疾人服务

	21
	国务院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2008-01-31
	社区农民工服务与管理

	22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8-01-08
	社区防空宣传教育

	23
	国务院
	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2007-07-10
	社区基本医疗保险管理

	24
	国务院
	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2007-05-23
	社区节能环保宣传

	2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2006-12-17
	社区计划生育

	26
	
	
	
	社区人口和计生宣传教育

	27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的通知 
	2006-08-25
	社区防灾减灾宣传

	28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 
	2006-05-10
	社区消防宣传教育

	29
	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 
	2006-04-09
	社区社会保障

	30
	
	
	
	社区救助

	31
	
	
	
	社区志愿服务

	32
	国务院
	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2005-10-28
	社区职业教育和培训

	33
	国务院
	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2004-09-01
	社区食品安全监管

	34
	国务院
	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2004-03-16
	社区艾滋病防治

	3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4-02-06
	社区少工委建设

	36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 
	2001-09-05
	社区治安防范

	37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2009-09-02
	社区矫正

	38
	最高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9-07-17
	社区执行宣传

	39
	最高法

司法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2007-08-23
	社区人民调解

	40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 
	2008-12-30
	社区废旧物品回收

	41
	
	
	
	社区慈善捐助

	42
	
	
	
	社区家政、餐饮等便民服务

	43
	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通知 
	2007-08-31
	社区防灾避险

	44
	国办
	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2007-07-31
	社区预警

	45
	
	
	
	社区应急知识普及教育

	46
	
	
	
	社区应急管理

	47
	中办

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2006-01-21
	社区未成年人校外活动

	48
	国办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2005-03-26
	社区传统文化保护

	49
	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2001-11-12
	城市低保管理

	50
	民政部
	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 
	2009-11-23
	刑释解教人员以及流浪儿童、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的管理、监督和教育

	51
	
	
	
	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管理

	52
	发改委等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 
	2006-02-09
	社区养老服务

	53
	卫生部等
	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4-09-20
	社区精神卫生防治

	54
	
	
	
	社区文化资源共享

	55
	
	
	
	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56
	劳保部等
	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 
	2003-06-19
	企业离退休人员社区管理服务

	57
	教育部等
	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 
	2003-03-04
	社区幼儿教育

	58
	国家经贸委等
	关于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基本生活问题若干意见 
	2003-01-07
	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管理

	59
	文化部等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意见 
	2001-01-30
	社区文化建设

	60
	民政部等
	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 
	2000-02-27
	社区福利服务


注：本表是根据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位阶和生效时间排序，不包括地方性法律文件。

